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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一大”是指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

投资决策以及大额资金使用，“三重一大”制度是贯彻落实党内

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监督机制、严格执行重大事情集体讨论决

策制度的重要举措。“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和监督制度是关系到

研究所改革发展的关键，也是预防权力腐败的一项治本之策。 

本期按照重大经济决策失责问责的四种情形，摘编《内审之

友》2021 年 3 月刊登的根据审计发现问题整理的案例及分析，

以帮助各研究所领导班子进一步认识“三重一大”决策的重要

性，从制度、内容、权限、程序、监督等方面予以规范，正确履

行经济责任，坚决杜绝廉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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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经集体决策，由领导干部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经济

事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浪费、国有资产流失或恶劣影响的。 

1.由领导干部个人决定的情形。 

案例一：某县城投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某私自授意财务

科长，向某建筑公司出借财政性资金 2000 万元用于周转，周某

在建筑公司出具的借据中签批“同意借款”。由于某建筑公司经

营效益不佳，原定借期 6 个月的借款，三年后仍无法收回，在审

计查出该问题后，城投公司立即进行整改，多次催款无效后，向

法院起诉，进入司法程序。 

在此案例中，周某作为法人代表私自同意出借大额财政性资

金，造成大额财政资金的潜在损失，对事件负有直接责任，审计

机关提出“诫勉谈话”的问责建议，并建议当地纪委对周某给予

党纪处分。 

2.由少数领导干部决定的情形。 

案例二：某镇镇长刘某经请示镇党委书记同意，将镇政府资

金 1000 万元借给在该镇开发房地产的某公司周转使用，刘某在

借据中签批“同意借款”。在资金借出半年后，该公司因涉嫌非

法集资，其法人代表被司法机关拘捕，在该镇建设的房地产项目

也被迫停建，出借的 1000 万元资金无法收回。 

在此案例中，刘某虽请示了党委书记同意，但未经镇党委集

体研究决策，属由少数领导干部决定的情形，刘某对事件负有直

接责任，审计机关提出“诫勉谈话”的问责建议，并建议县纪委

对刘某给予党纪处分。 

二、虽经集体决策，但决策程序不符合规定或决策失误，造

成严重经济损失浪费、国有资产流失或恶劣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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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策程序不符合规定的情形。 

案例三：某县政府在只经过省交通部门批复立项，但未经省

国土主管部门批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征用农用地、林地等 704

亩，动工修建一条县城南环线工程。后经群众举报，国土资源部

督促该县将已基本建成的路基重新复原、复绿，经国土部门检查

验收后，再重新办理征用土地手续。为此，该县为这条公路增加

投资 350 多万元。 

在此案例中，县政府的决策经过了县长专题办公会集体研

究，属集体决策行为，主持本次县长办公会议的常务副县长对事

件负有直接责任、县长负有主管责任。 

2.决策失误的情形。 

案例四：某局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经

多次党委会议讨论，并将框架性协议报送市委、市政府同意，引

进某家居广场项目。因立项前论证不充分，该项目建成后发生严

重经营亏损，该局投入的 2.8 亿元建设资金在短期内难以收回。   

在此案例中，该局引入家居广场商业项目，符合市委、市政府的

经济发展战略，也经过了集体决策，但是由于决策前缺乏科学论

证，造成项目建成后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

损失，属于决策失误的情形，该局局长应负主管责任。审计机关

提出了“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问责建议。 

  三、不依法依规决策，决策后管理不善或者执行不力等，

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浪费、国有资产流失或恶劣影响的。   

1.不依法依规决策的情形。 

案例五：某县政府 2012 年度，采取定向挂牌出让的方式出

让４宗土地面积 560 亩，返还土地出让金 1.83 亿元用于商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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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部分工程未按照协议约定投资到

位。其中温泉旅游度假中心项目，《协议》规定，某公司以 4.48

万元/亩的价格定向挂牌取得 423 亩，对超过 4.48 万元/亩的土

地出让金 1.26 亿元即征即返，某公司在该宗土地上投资 18 亿元

建设以五星级会所、综合体育旅游文化设施、高档住宅为主要内

容的旅游度假中心项目。某公司取得土地后两年内，实际完成投

资仅 2.15 亿元，其中宾馆酒店投资 1.3 亿元、种草基地投资 8500

万元。上述做法，不符合《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39 号令）“工业、商业、旅游、娱乐

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应当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

‘国有企业改制’等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或者以土地

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的规定。  

在此案例中，定向挂牌出让土地、返还土地出让金的问题，主要

是县政府与用地单位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约定的优惠条件所致，该

县县长对事件负有领导责任。 

2.决策后管理不善或执行不力的情形。 

案例六：某县人民医院新建医技大楼项目，按规定应经公开

招投标程序，该县县长从照顾本县建筑企业出发，为该项目量身

定制了一套只有本县建筑企业才有资格参加投标的相关规定，该

县某建筑公司如愿中标。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由于监理单位严

重失职，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经群众举报后，被省建设主管

部门叫停，并责令拆除重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多万元。 

在此案例中，如未发生建筑工程质量安全问题，也就是一个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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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的问题，性质相对轻些。但是出了质量安全事故，造成了

大额财政资金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性质就严重得多了。因此，

该医院院长作为直接责任人应负直接责任；该县县长因在招投标

过程中签批了明确意见，应负主管责任。 

四、其他重大经济事项决策不当，应当予以问责的情形。 

1.违规处置国有资产的情形。 

案例七：某局未经县国资部门同意，也未经县房产主管部门

对房屋进行价格评估，经局党组会议研究确定，将位于某乡的基

层单位房产以协议价格 68 万元出让给李某个人。审计过程中，

审计机关提请房产评估部门对该房屋进行了评估，评估价为 120

万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50 多万元。 

在此案例中，该局的决策是经过局党组集体研究的，属集体决策

行为；但其决策程序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属于不依法依规决策

的行为。审计机关提出了对该局局长实行“诫勉谈话”和给予党

纪处分的问责建议。 

2、大宗材料及设备采购未按规定进行招投标的情形。 

案例八：某市自来水公司在二期扩容工程建设过程中，其大

宗材料和设备采购，都未按照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致使部分材

料和个别设备出现质量问题，影响工程不能如期竣工投产。在此

案例中，自来水公司自行采购材料和设备的行为，虽然经过了公

司的集体研究决策，但其决策行为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审计机关

提出了对该公司总经理实行“诫勉谈话”的问责建议。 

 

 


